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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2日在《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6：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的交易时

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

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新疆昌吉市麦趣尔大道麦趣尔集团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勇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计186人（代表186名股东），代

表股份数44,974,5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8267%，其中：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人（代表16名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

份数26,934,5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4672%；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170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 18,040,

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0.3595%；
（3）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下同)共 177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1,869,228股，约占本次公司总股本的1.0734%；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经过认真

审议，审议了以下议案，以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1、审议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08,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4％；反对6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0％；弃权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02,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477％；反对

6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73％；弃权5,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04,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0％；反对5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4％；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9,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712％；反对

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17％；弃权10,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04,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8％；反对5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2％；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9,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658％；反对

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64％；弃权10,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7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04,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0％；反对5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4％；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9,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712％；反对

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17％；弃权10,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09,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58％；反对60,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3％；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7,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457％；反对60,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82％；弃权10,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6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03,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6％；反对5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4％；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8,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123％；反对

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17％；弃权11,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5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899,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39％；反对6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9％；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4,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037％；反对

6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69％；弃权12,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9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02,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9％；反对5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2％；弃权1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7,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481％；反对

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64％；弃权13,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5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02,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1％；反对59,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6％；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7,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535％；反对

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71％；弃权12,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9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津贴、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05,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9％；反对6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3％；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9,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926％；反对

6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94％；弃权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8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08,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6％；反对5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1％；弃权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02,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531％；反对

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78％；弃权6,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关于《2025年度向加盟商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45,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3631％；反对14,214,9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067％；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6,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160％；反对

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64％；弃权13,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03,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5％；反对5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5％；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7,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856％；反对

5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85％；弃权11,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5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4、审议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01,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72％；反对60,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3％；弃权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6,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839％；反对

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13％；弃权12,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符合
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1日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
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列席了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称“本次股东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中国现
行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下称“中国法律法规”）及《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方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以下称“程序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会的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以及根据上述内容
刊登的公告、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议案和决议等，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
和说明，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承诺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和
有效的，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或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律师对该事
实的了解，仅就本次股东会的程序事宜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保证本法律意
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
会必需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所出具之法律意见承担责任。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
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本所谨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4月19日审议通过了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议案，

并于2025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会的届次、召集
人、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召开日期、时间、会议的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
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提案编码、会议登记等事项、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及其他
事项，并说明了截至2024年5月15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会议，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本次股东会共审议14项议案，包括《审议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审议关
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审议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审议关
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审议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报告〉的议案》

《审议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审议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审议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审议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
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审议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津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审议关于〈2025年度向加盟商提供财
务资助〉的议案》《审议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审议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上述议案或议案的主要内容已于2025年4月22日公告。

经验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于通知载明的地点和日期如期召开，其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股东会的股东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代表（包括股东及/或股东代理人，以下同）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16名（代表16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6,934,5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672%。

经验证，本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的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17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8,04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3595%。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
机构验证其身份。

2、参加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不含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下同）17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1,869,2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34%。

3、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以现场/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以现场/视频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
三、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现场投票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股东代表审议了本次股东会的议

案。
2、网络投票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方式，股东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
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20日9:15-15:00中的任意时间。

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份
数和表决结果等情况。

3、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表决。现场表决参照《公司章

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并在会议现场宣布了表决结果。网络投票在会议通知确定的
时间段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
束后，公司合并了两种投票方式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的相关议案经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代表的有效投票表
决通过。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审议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2《审议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3《审议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4《审议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5《审议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报告〉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
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6《审议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1,798,42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2123%。

议案7《审议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8《审议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
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9《审议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经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10《审议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津贴、薪酬方案〉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
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11《审议关于〈2025年度向加盟商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
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12《审议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
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13《审议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14《审议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经验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其中一份由本所提交贵公司，一份由本所留档。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盖章）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
赵 洋

经办律师（签字）：
范瑞林

经办律师（签字）：
徐旭敏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东配楼二楼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4

684,989,663

67.47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本斌先生委托董事王贺甫先生主持，会议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4人，董事李本斌先生、董事张电子先生、董事刘信业先生、独
立董事尚贤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江俊富先生、监事李丰功先生、监事许国红女士因工
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3、董事会秘书安鲁嘉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4,721,198

比例（%）

99.9608

反对

票数

231,165

比例（%）

0.0337

弃权

票数

37,300

比例（%）

0.0055

2、议案名称：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4,618,798

比例（%）

99.9458

反对

票数

229,365

比例（%）

0.0334

弃权

票数

141,500

比例（%）

0.0208

3、议案名称：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5 年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4,722,998

比例（%）

99.9610

反对

票数

229,365

比例（%）

0.0334

弃权

票数

37,300

比例（%）

0.0056

4、议案名称：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4,720,398

比例（%）

99.9606

反对

票数

231,965

比例（%）

0.0338

弃权

票数

37,300

比例（%）

0.0056

5、议案名称：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4,722,998

比例（%）

99.9610

反对

票数

229,365

比例（%）

0.0334

弃权

票数

37,300

比例（%）

0.005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997,311

比例（%）

96.7481

反对

票数

1,385,265

比例（%）

2.7352

弃权

票数

261,600

比例（%）

0.5167

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投入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4,497,798

比例（%）

99.9281

反对

票数

231,965

比例（%）

0.0338

弃权

票数

259,900

比例（%）

0.038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8.01

议案名称

王兵

得票数

675,506,57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8.6155

是否当选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8.01

议案
名称

关 于 公 司
2024 年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执
行 情 况 及
2025 年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预
计 情 况 的 议
案

王兵

同意

票数

48,997,311

41,161,085

比例（%）

96.7481

81.2750

反对

票数

1,385,265

比例（%）

2.7352

弃权

票数

261,600

比例（%）

0.516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6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为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其持有表决权股数为 634,345,487 股,在第6项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半牧、鞠慧颖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5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相关责任人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以下简称“四川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并对黄明良等相关责任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5〕34
号）（以下简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具体内容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明良、李俊、宋钢：

经查，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神科技或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1.会计核算不规范。一是2021年子公司海南融盛弘科技有限公司将部分广告费用支出

错误计入无形资产。二是2023年子公司西藏康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康域)部分医

疗器械销售，在未发生实物流转，控制权未转移给客户的情况下即确认收入，且发生期后退

货。三是2023年子公司成都远泓矿泉水有限公司(存在业绩承诺)少量销售费用核算至其他

子公司，影响业绩考核测算精准性。上述情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一一无形资产》第

十二条第二款、《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四项、《企业会

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第五条相关规定。

2.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21年子公司海南华神发展控股有限公司预付非主营业务合同

款项，5个月后合同解除并全额退回预付款。在此期间，部分资金流入实控人控制的公司，构

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未按规定披露与实控人之间发生的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3.内控制度不完善、执行不到位。一是子公司西藏康域财务内控制度不完善，导致部分

销售费用报销票据与业务实质不符。二是子公司四川华神钢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神

钢构)未严格执行采购管理制度。三是公司未建立大额非主业支出内控制度，并对相关资金

实际用途保持审慎关注，导致2021年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四是子公司西藏康域财务经

理同时兼任客户财务负责人，人员管理不规范。上述情形不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财会〔2008〕7号)第五条、第三十六条相关规定。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以下简称《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规则》(证监会公告〔2022〕21号)

第二十一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相关规定，我局决定对华神科技采取责令改正

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公司相关董事、高管人员未能勤勉尽责，违反了《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分别

对上述会计核算、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内控管理与执行问题负有相关责任。其中，黄明良(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实控人)对上述会计核算、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内控管理与执行问题均负有

责任；李俊(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对上述会计核算、内控管理与执行问题均负有责任；宋钢

(公司副总裁，华神钢构董事长)对上述内控执行涉及华神钢构的相关事项负有责任。根据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黄明良、李俊、宋钢采取出

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应高度重视上述问题，全面梳理财务会计核算、资金使用、内部控制等

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整改，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

公司应对上述问题提出整改具体措施或安排，对直接责任人进行有效问责，以确保整改效果，

并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如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高度重视相关问题，将认真吸取教训并

引以为戒。公司及相关人员将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严格遵守相关规

定，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切实提高规范运作和内控管理水平，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

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

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将努力做好经营管理和规范治理方面的各项工作，严格按照相关

监管要求及有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90 证券简称：华神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9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B134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5月21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 20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至2025年5月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创业路1号德艺文创中心会议室。
4、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体芳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18人，代表

股份127,652,1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46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3人，代表股份125,060,85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133％。
除部分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会议作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95人，代表股份2,591,3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332％。
4、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113人，代表股份7,326,4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58％。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127,575,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2％；反对 63,9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1％；弃权 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250,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76％；反对

63,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31％；弃权12,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3％。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27,575,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2％；反对 63,9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1％；弃权 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250,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76％；反对

63,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31％；弃权12,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3％。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27,562,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6％；反对 76,4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9％；弃权 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236,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33％；反对

76,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38％；弃权13,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9％。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27,568,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3％；反对 76,4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9％；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242,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552％；反对

76,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38％；弃权7,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127,502,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24％；反对 122,7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62％；弃权 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176,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03％；反对

122,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57％；弃权 27,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4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27,530,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9％；反对 76,4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9％；弃权 4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205,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434％；反对

76,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38％；弃权44,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28％。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2027年）的议案》

同意 127,569,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2％；反对 75,2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0％；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243,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16％；反对

75,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74％；弃权7,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拟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8,798,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64％；反对132,2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96％；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185,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800％；反对

132,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54％；弃权8,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7％。

本议案涉及董事薪酬，在公司担任董事的股东吴体芳先生、欧阳军先生、王斌女士回避表

决。

9、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拟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127,497,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0％；反对 132,2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6％；弃权 2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171,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916％；反对

132,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54％；弃权 22,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0％。

10、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同意 127,536,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0％；反对 93,9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6％；弃权 2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210,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44％；反对

93,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26％；弃权22,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陈韵律师、李艾璘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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